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人〔2012〕18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

根据上海市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专题会议明确的“建立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精神，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加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经研究决定，本市实行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并将我委制定的《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指导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
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的规范化培训，是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之间的重要环节，是教师管理的制度创新，希望你们在认真执行的过程中，根据本区县的教师队伍实际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丰富内容，夯实新教师队伍的专业基础，整体提升教师队伍的素质与能力。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指导意见（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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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指导意见（试行）

根据上海市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专题会议明确的“建立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精神，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经研究决定，在本市基础教育系统实施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一、指导思想

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夯实新教师队伍的专业基础，整体提升上海中小学新入职教师的素质与能力。通过统筹市、区两级优质教育资源，使见习教师在优秀的教育教学团队的浸润和专门的指导教师带教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与适应教师角色，形成良好的教育教学行为规范，强化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尽快胜任教育教学工作。

二、适用对象

师范院校或其他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毕业，在中小学首次任教的人员。

三、规范化培训学校和基地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范化培训”），应在区县教师进修院校指导下，由市、区两级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以下简称“培训学校”）或承担培训任务的基地（以学科教研组为单位，以下简称“培训基地”）和见习教师的聘任学校（以下简称“聘任学校”）共同承担。

培训学校或培训基地由学校提出申请，经区县教育局推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后确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对培训学校和培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对其培训实施情况进行年检。年检通过的培训学校或培训基地可以在下一学年度继续承担培训任务。

四、规范化培训的实施

规范化培训时间为一年。

规范化培训由培训学校或培训基地和聘任学校共同完成。培训在培训学校或培训基地、聘任学校进行，其中在培训学校或培训基地进行的培训应在50%以上。

规范化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职业感悟与师德修养、课堂经历与教学实践、班级工作与育德体验、教学研究与专业发展等四个方面。培训期内，应按时完成各项工作，掌握各项工作的基本程序与行为规范，从而能够较好地胜任并独立完成工作。

五、管理与考核

区县教育局应在年度招聘新教师的实际需求基础上，制订规范化培训计划。

规范化培训期间，见习教师与聘任学校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合同期间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规范化培训结束后，在区县教师进修院校指导下，培训学校或培训基地与聘任学校共同对见习教师进行考核。考核合格作为继续在上海市中小学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区县教师进修院校对考核合格者颁发市教委统一印制的《上海市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合格者的规范化培训经历可作为有关师范类高校专业学位学习的实践阶段。

六、组织与保障

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管理，保证规范化培训顺利开展。上海市教师专业发展工程领导小组统筹领导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上海市教师专业发展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本市规范化培训工作的推进与完善。上海师资培训中心负责规范化培训的指导、组织、协调工作。
各区县教育局成立本区县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区域内规范化培训的计划编制、培训学校和培训基地布局、见习教师管理等工作，足额保证规范化培训工作经费。区县教师进修院校根据教育局整体安排，加强对本区县规范化培训指导。培训学校和培训基地所在的学校成立学校规范化培训管理小组，负责本校的规范化培训实施、对指导教师和见习教师的考评等工作。
七、其他

本意见适用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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